
營造業申請移工雇主資格審查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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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營造工作申請引進移
工之雇主資格認定作業
要點第四點規定，由營
造業填具申請表相關表
件，並檢附應附文件。

檢附文件是否
完備(營建署)

文件完備

未檢附申請表

每月底公告核配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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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營造工作申請引進移
工之雇主資格認定作業
要點第六點所定情形之
一者，不予同意

組成審查小組協助審
查下列事項：
• 總額分配及調整
• 核配審查
• 優先分配(含Extra)
• 減額分配(含Extra)

通知補件(發文次日起
7日內限期補件)，補
齊文件者再予審查

待補件


